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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4 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
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拟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下简称“大信”）为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拟续聘审计机构事项的情况说明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成立于 1985 年，2012 年 3 月转制为特殊普

通合伙制事务所，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1 号学院国际大厦 1504 室。 大
信在全国设有 29 家分支机构。 大信拥有财政部颁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是
我国最早从事证券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

在 2019 年度的审计工作中，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遵循独立、客
观、公正、公允的原则，顺利完成了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工作，表现了良好
的职业操守和业务素质。 根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建议意见，为保持工作的连
续性，2020 年将继续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年度审计机构，
对公司及子公司进行审计。 相关费用根据审计时点的市场行情确定。

二、拟续聘审计机构的基本信息
1、机构信息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成立于 1985 年，2012 年 3 月转制为特殊普

通合伙制事务所，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1 号学院国际大厦 1504 室。 大
信在全国设有 29 家分支机构，在香港设立了分所，并于 2017 年发起设立了大信国
际会计网络。 大信拥有财政部颁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是我国最早从事证券
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以及首批获得 H 股企业审计资格的事务所，具有近 30
年的证券业务从业经验。

2、人员信息
首席合伙人为胡咏华先生。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大信从业人员总数 4,134

人，其中合伙人 112 人，注册会计师 1,178 人，注册会计师较上年增加 74 人。注册会
计师中，超过 700 人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

3、业务信息
2018 年度业务收入 13.01 亿元，为超过 10,000 家公司提供服务。 业务收入中，

审计业务收入 11.34 亿元、证券业务收入 4.42 亿元。上市公司 2018 年报审计 148 家
（含 H 股），收费总额 1.76 亿元，主要分布于制造业、信息传输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行业，平均资产额 99.44 亿元。 大信具有公司所在行业的审计业务经验。

4、投资者保护能力
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和计提的职业风险基金之和为 2 亿元， 能够覆盖因审

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5、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大信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 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2016-2019 年度，受到行政处罚 1 次，行政监管措施 12 次，未受到过刑事处罚和行
业自律处分。

三、项目成员情况
1、项目组人员
拟签字项目合伙人：吴金锋
拥有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执业资质，具有证券业务服务经验，承办过金岭

矿业（000655）、鲁银投资（600784）、毅昌股份（002420）、金晶科技（600586）、春立医

疗（1858.HK）等上市公司，以及双一科技（300690）、佳发教育（300559）、正海生物
（300653）等企业 IPO 申报的审计工作。 未在其他单位兼职。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肖富建
拥有注册会计师执业资质，具有证券业务服务经验，未在其他单位兼职。
2、质量控制复核人员
拟安排合伙人陈修俭担任项目质量复核人员， 该复核人员拥有注册会计师资

质，具有证券业务质量复核经验，未在其他单位兼职。
3、独立性和诚信情况
拟签字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及质量复核人员未持有和买卖公司股票，

也不存在影响独立性的其他经济利益，定期轮换符合规定。 最近三年，拟签字项目
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未受到过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处分。

四、拟续聘审计机构履行的程序
1、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对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审

查，认为其在执业过程中坚持独立审计原则，客观、公正、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切实履行了审计机构应尽的职责，同意向董事会提议续聘大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

2、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聘请 2020 年度审计机构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 并对此事

项发表了如下意见：
我们认为，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担任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机构

期间严格遵循《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等有关财务审计的法律、法规和相
关政策，勤勉尽责，遵照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较好地履行了双方所约定的
责任和义务，因此，同意将续聘审计机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事项提
交董事会审议。

3、独立董事意见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券、期货执业资质，出具的各项报告

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在公司上市审计服务过程中，
为公司做了各项专项审计及财务报表审计，坚持独立审计准则，较好地履行了双方
规定的责任和义务，保证了公司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具备为公司担任年度审计机构的条件和能力，同意续聘为公司 2020 年度
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4、2020 年 4 月 14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会议以同意
票 10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20 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次续聘 2020 年度审计机构事项尚需提请公司 2019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4、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5、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营业执业证照，主要负责人和监管业务联系人信息和

联系方式， 拟负责具体审计业务的签字注册会计师身份证件、 执业证照和联系方
式。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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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即将届
满，公司将开展相关换届选举工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及《蓝帆医疗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履行第五届董、监事会成员的提
名、资格审查和召集股东大会选举等程序。 现将本次换届选举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第五届董事会将由 7� 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

4 名、独立董事 3 名。 董事任期自公司相关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后三年，董事任期届
满，可连选连任；独立董事每届任期与公司其他董事相同，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但连任时间不得超过六年。

2020 年 4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和《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届董事会同意提名刘文静女士、李振平先生、孙传志先生、钟舒乔先生为第
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提名刘胜军先生、董书魁先生、宫本高先生为
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按照相关规定，三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
独立性须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 方可与其他四名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一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逐项表决。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
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在换届完成之前，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其董事职务。

二、监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第五届监事会将由 3 名监事组成，其中非职工代表监

事 2 名，职工代表监事 1 名。 监事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后三年。
2020 年 4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届监事会同意提名祝建弘先生、周治
卫先生为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以上候选人将与公
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第五届监事会。

在换届完成之前，第四届监事会监事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其监事职务。

三、独立董事意见
1、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事项的独立意见
我们已审阅了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个人简历及相关资料， 我们认为公司非独

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条件， 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
责要求，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以及被证监会
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形；其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选举刘文静女士、李振平先生、孙传志先
生和钟舒乔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2、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事项的独立意见
我们已审阅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个人简历及相关资料， 我们认为公司独立董

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独立董事
候选人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独立董事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
没有发现不得担任董事、独立董事的情形；我们同意选举刘胜军先生、董书魁先生
和宫本高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四、其他事项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第五届监事会监事任期均为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生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保护广大

投资者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为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均发挥了积
极作用。 公司对其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

附件：
候选人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刘文静女士，1971 年 10 月生，中国国籍，未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高级工程师，

研究生学历。 1993 年 7 月毕业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纺织机械专业，获学士学位，
2009 年 10 月毕业于长江商学院，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目前就读清华五道口金融
学院 EMBA， 上市公司董事长全球并购工作坊（GMW）， 木兰学院 China� W20 班
级。中共党员。中国共产党淄博市第十一次、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临
淄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潍坊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塑料加工工
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全国橡胶与橡胶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胶乳制品分技术
委员会委员、中国工商联女企业家商会常务理事长、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常务理事。
曾任山东齐鲁增塑剂股份有限公司发展办主管、 淄博蓝帆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经营
部部长、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等职务。现任本公司董事长，
兼任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山东蓝帆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蓝帆（上海）贸
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蓝帆（香港）贸易有限公司董事、蓝帆（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经理、BLUE� SAIL� (USA)� CORPORATION 董事、Omni� International�
Corp.董事、深圳市阳和生物医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杭州蓝帆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武汉必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董事、CB� Cardio� Holdings� II� Limited
董事、Biosensors� Interventional� Technologies� Pte.� Ltd.董事、淄博蓝帆博心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淄博蓝帆博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青岛
蓝润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上海蓝帆博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
理。

刘文静女士持有本公司 2,740,3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8%，除在本公司控股
股东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担任董事外， 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本
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近三年来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亦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同时，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刘文静女士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李振平先生，1956 年 8 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中共党
员，经济师、政工师。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塑料
助剂专委会理事长、中国合成树脂供销协会副理事长、《增塑剂》期刊编委会主任、
淄博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李振平先生多次被评为淄博市优秀企业家、山
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章获得者、山东省优秀企业家、淄博市劳模，曾任淄博蓝帆
商贸有限公司董事、山东蓝帆护理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 现任本公司董事，
兼任蓝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
经理、山东蓝帆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BLUE� SAIL� (USA)� CORPORATION 董事、
Omni� International� Corp.董事、蓝帆（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齐鲁现代物流
有限公司董事、武汉必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振平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 3,334,04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5%；李振平先生
持有蓝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3,418,903 股，占其总股本的 48.94%，蓝帆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持有公司控股股东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 91%的股权， 李振平先生为公司
实际控制人。 除在本公司控股股东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蓝
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及持有上述股份外，与其他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近三年来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亦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同时，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李振平先生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孙传志先生， 1970 年 1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注册会计
师、高级会计师，研究生学历。1992 年毕业于南京理工大学（华东工学院），机械设备
专业， 获学士学位；2011 年毕业于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获 MPAcc 会计专业硕士学
位；2018-2019 年参加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举办的企业价值管理与投资实践高级研
修班学习。 曾任山东齐鲁增塑剂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主管、淄博蓝帆塑胶制品有限公
司财务部长、财务总监、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蓝帆医
疗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裁、首席财务官、防护事业部总经
理，兼任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山东蓝帆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蓝
帆（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北京百康晖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监事、淄博蓝帆
博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监事、淄博蓝帆博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监事、上海蓝帆博元
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监事。

孙传志先生持有本公司 1,02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1%，除在本公司控股
股东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担任董事外， 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本
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近三年来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亦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同时，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孙传志先生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钟舒乔先生，1985 年 7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保荐代表人，北京大学
金融学硕士。 曾任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委员会并购业务线高级经理、摩
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部副总裁。 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裁、首
席资本官和董事会秘书， 兼任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董事、Biosensors� Interventional�
Technologies� Pte.� Ltd.董事、北京百康晖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和总经理。

钟舒乔先生持有本公司 117,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除在本公司控股股
东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担任董事外，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本公
司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近三年来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
禁入措施，亦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 同时，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钟舒乔先生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刘胜军先生，1974 年 10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致公

党党员，国是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刘胜军微财经创始人、上海市金融消费纠纷调
解中心理事、陆家嘴金融城理事会第一届理事、上海第一中级法院涉自贸区金融商
事审判专家委员。 曾荣获“《新京报》2013 中国青年经济学人”、“《商业周刊》中文版
2012 年度人物”、“胡润 2016 中国新金融年度风云人物”荣誉称号。 曾任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案例研究中心研究院副主任，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助理院长、 副院
长、执行副院长。 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兼任上海革知商务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博
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虎扑(上海)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金蝶医疗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赣州中投晶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

刘胜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本公司
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近三年来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
入措施，亦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 同时，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刘胜军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董书魁先生，1953 年 11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中共党
员，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副秘书长、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副会长兼检验医学分会会长。
曾荣获第二炮兵颁发的“个人三等功”，第二炮兵后勤部颁发的“二炮医药卫生成果
一等奖”、总后勤部颁发的“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军队
医疗成果三等奖”等奖项。 曾任解放军 268 医院检验科技师、解放军 262 医院检验
科技师、主管技师、检验科主任兼副主任技师，解放军第二炮兵总医院检验科主任
兼主任技师，解放军第二炮兵总医院肝胆胃肠病研究所政治协理员兼主任技师、所
长助理兼实验室主任等职务。 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兼任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

董书魁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本公司
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近三年来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
入措施，亦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 同时，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董书魁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宫本高先生，1970 年 3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中国注册
会计师，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 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兼任山东理工大学审计处处
长、山东理工光电有限公司董事。

宫本高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本公司
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近三年来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
入措施，亦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 同时，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宫本高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三、监事候选人简历
祝建弘先生，1969 年 10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助理经济师，本科学

历，中共党员。 曾任山东朗晖石油化学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山东朗晖石油化
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现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兼任蓝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室副主任、淄博蓝帆商贸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淄博汇恒化工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兼经理、山东蓝帆护理用品有限公司监事、淄博恒久化工科技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蓝帆化工有限公司监事、淄博恒升商贸有限公司的
执行董事兼经理法人。

祝建弘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本公司
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近三年来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
入措施，亦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 同时，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祝建弘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周治卫先生，1973 年 6 月生，中国国籍，未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大学学历，中
共党员，经济师、高级政工师。 曾任山东齐鲁增塑剂股份有限公司秘书、团委书记、
党群主管。 现任公司监事，兼任山东蓝帆化工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山东齐鲁增塑
剂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周治卫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本公司实际控
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近三年来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亦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同时，经公司
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周治卫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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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4 日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相关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变更原因
1、2017�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

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根据财政部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
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
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执
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修
订，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2、2019 年 9 月 19 日，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
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下称“《修订通知》”），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要求按照会计准则和《修订通知》的要求编制 2019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
的合并财务报表。根据上述《修订通知》的有关要求，公司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
相应调整。

（二）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

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三）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执行新收入准则，并按照财政部发布的《修订通知》要求编

制 2019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 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执行财
政部前期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
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四）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公司根据上述文件规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2019 年度合

并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修订通知》。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不追溯调整 2019 年可比数，不影

响公司 2019 年度相关财务指标。 新收入准则的实施预计不会导致公司收入确认方
式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财务报表格式的调整是根据国家财政部的规定和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 对合
并及公司净利润和股东权益无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1、董事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董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颁布和修订后的有关规定

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该变更不会对公司当期和会计政
策变更前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也不涉及以前年度追溯
调整。 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
次会计政策的变更及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2、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进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变更依据真

实、可靠，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其
相关变更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要求，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该项决策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相关审批和决策
程序合法合规。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3、监事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发布的相关通知要求，不

影响公司 2019 年度相关财务指标，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蓝帆医疗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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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 2020 年度新增担保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0 年 4 月 14 日，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蓝帆医疗”）召

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会议以同意票 10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子公司 2020 年度新增担保事项的议案》。

基于公司被列入全国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单，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临淄支行拟为公司新增部分授信额度。 同时，为保证公司的生产经营及信贷融资
计划的实施，子公司山东蓝帆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帆新材料”）拟新增部
分担保事项，具体内容如下：

同意蓝帆新材料为蓝帆医疗拟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淄支行申请办
理的新增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不超过 5,000 万元，担保期限为一年。

上述担保金额不超过 5,000 万元，具体相关业务金额将视公司生产运营对资金
的需求来确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规定，子公司为公司新增提供担保事项在董事会审议
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744521618L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法定代表人：刘文静
注册资本：96,403.1086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2 年 12 月 02 日
住所：山东省淄博市齐鲁化学工业区清田路 21 号
营业期限：2002 年 12 月 02 日至 年 月 日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 PVC 手套、丁腈手套、一类、二类、三类医疗器械、其他塑

料制品、粒料，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丁腈手套、乳胶手套、纸浆模塑制品、一类、
二类医疗器械产品的批发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 ）

2、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序号 项 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1 资产总额 12,698,487,690.66 13,259,178,843.55
2 负债总额 4,898,598,343.90 4,795,687,644.18
3 所有者权益 7,799,889,346.76 8,463,491,199.37
4 或有事项 6,554,356.00 8,455,154.40

序号 项 目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5 营业收入 2,653,120,079.16 3,475,614,154.78
6 利润总额 357,916,715.97 576,296,230.54
7 净利润 355,337,655.15 519,456,195.80

信用情况：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蓝帆医疗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山东蓝帆新材料有限公司

被担保方：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根据银行相关要求，拟在办理相关业务时，蓝帆新材料为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金额：共计不超过 5,000 万元，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拟授信
公司 拟授信银行 拟新增授信

额度 担保方式

1 蓝帆
医疗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临淄支行 5,000

蓝帆新材料
承担连带
责任担保

合 计 5,000

四、董事会意见
根据银行相关要求， 同意在办理相关业务时， 子公司为公司上述贷款提供担

保，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与上述银行借款、融资、担保等有关的事项。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 不存在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

董事会认为公司及子公司蓝帆新材料目前的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偿付能力。 同
意子公司为上述授信提供担保事项。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银行相关要求，为保证公司的生产经营及信贷融资计划，子公司蓝帆新材

料拟新增部分担保事项，有利于保障公司的日常运营，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本次
新增担保事项的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
权益的行为。 该担保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担保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本次子公司 2020 年度新增担保事
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 3,000 万元人民币（不包括公

司与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0.36%；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337,313.74 万元人民币（外币担保余额均按照 2020 年 4 月
14 日央行公布的汇率折算），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40.00%。

本次子公司计划担保金额共计不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 占公司 2019 年度经
审计净资产的 0.59%。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 3,000 万元人民币（不包括公司
与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0.36%；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的担保金额为 342,313.74 万元人民币， 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40.60%。

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
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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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新增银行授信及相关授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蓝帆医疗”）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
四次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14 日召开，以同意票 10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的表
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新增银行授信及相关授权的议案》，相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 2020 年度拟向银行新增授信额度情况
基于公司被列入全国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单， 为积极响应防控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需要，同时结合公司 2020 年生产经营及发展情况，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淄支行拟新增为公司提供综合授信额度 5,000 万元，具体内容
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拟授信银行 拟新增授信
额度

授信
期限

1 蓝帆医疗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淄支行 5,000 1 年

合 计 5,000

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的生产经营对资金的需求来确定， 且不超过上述新增

授信额度；贷款期限、利率、种类以签订的贷款合同为准。 公司董事会拟授权公司管
理层办理上述一切与银行借款、融资等有关的事项。

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偿付能力。 公司及子公司与上述银行均无关联
关系。

公司本次新增上述银行综合授信在董事会的审议范围内，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为助力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公司 2020 年度拟新增授信额度不

超过 5,000 万元，具体贷款金额将视公司对资金的实际需求来确定，这符合公司的
发展需要，有利于保证公司发展必要的资金，该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因此，
我们同意公司 2020 年度新增的银行授信事项。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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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2020 年 4 月 14 日，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
议案》，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薪酬方案的适用对象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二、薪酬方案的适用期限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三、薪酬标准
1、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在公司担任管理职务的非独立董事按照所担任的管理职务领取薪酬， 不再单

独领取董事职务薪酬； 未在公司担任管理职务的非独立董事李振平先生薪酬标准
不变；未在公司担任管理职务的其他董事不在公司领取薪酬。

2、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公司独立董事的津贴为人民币 8 万元 / 年（税前）。
3、监事薪酬方案
在公司担任管理职务的监事按照所担任的管理职务领取薪酬， 不再单独领取

监事职务薪酬；未在公司担任管理职务的监事不在公司领取薪酬。
4、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根据其在公司担任具体管理职务按公司相关薪酬规定领取
薪酬。 其薪酬包括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两部分，基本工资按标准每月发放，绩效工
资根据 2020 年的业绩实现、公司经营与发展的价值创造情况，在年末进行发放。

四、其他
1、公司独立董事的津贴每半年发放一次，在公司领取薪酬的非独立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和监事薪酬按月发放。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因换届、改选、任期内辞职等原因离任的，薪

酬按其实际任期计算和发放。
本方案尚需提交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五、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依据所处的行业及地区的薪酬水平，结合公司经营发展等实际情况，制定

的公司薪酬方案合理，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有利于提高公司竞争力，确保公司发展
战略目标的实现，符合投资者的利益。 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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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为保
证监事会的正常运行，职工代表监事需要进行换届选举。

2020 年 4 月 14 日， 公司在第一会议室召开了第四届第二次职工代表大会，经
职工代表民主讨论和表决，选举商卫华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
历见附件）， 将与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2 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
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与第五届监事会任期相同。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

附件：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商卫华女士，1971 年 9 月生，中国国籍，未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中专学历，经
济师，曾任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现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淄
博市临淄区新医药产业招商有限公司监事。

商卫华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本公司
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近三年来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
入措施，亦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同时，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
网核查，商卫华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